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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4月23日召开

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与关联企业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产投”）及其

控制的公司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具体详见于2025年3月28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具体详见于2025年8月29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

告》。

2025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2025年预计

与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日常经营性服务关联交

易，新增预计金额为130万元。本次新增交易预计额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黄文胜、张涌、吴家威、罗志军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相关规定，本

次新增交易预计额度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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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0 130.00 258.50 90.91 56.27

注：因预计广州产投及其控制公司与公司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较多，对于预

计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

合并列示。

二、 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俊茯，注册地址：广州市

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901 房（仅限办公用途），注册资本：652,619.735797 万

元人民币，成立时间：1989 年 9 月 26 日，股权结构:广州市人民政府持股比例

为 91.55%、广东省财政厅持股比例为 8.45%,经营范围：财务咨询;企业管理;企

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该公司

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广州产投资产总额为 16,407,845.29 万元，

净资产为 5,913,370.91 万元；2024 年营业总收入为 6,600,164.23 万元，净利

润为 274,663.41 万元（已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广州产投资产总

额为 17,450,662.56 万元，净资产为 6,439,081.43 万元；2025 年 1-6 月营业总

收入为 3,283,683.83 万元，净利润为 256,624.33 万元（注：广州产投 2025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2025 年 9 月底持股比

例为 54.15%）。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稳定，与公司合作关系良好，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按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司将通过询价、招标

或第三方机构的公开统计数据等方式获取市场价格，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签订或续

签相关协议。

四、 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业务，交易将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降低运作成本，对公司业

务独立性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 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该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前已经公司 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经认真审查后，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交易，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公司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与关联企业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价格由双方按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降低运作成本，不

存在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情形，也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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